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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甲受乙之脅迫，心生畏懼，將其所有之畸零地一筆，出賣予乙，並且被迫辦妥移轉登記。

乙將該土地高價轉售予相鄰地所有人丙，雙方訂有買賣契約。甲聞悉，心生不甘，在除

斥期間屆滿前，去函撤銷甲、乙之買賣契約及所有權移轉行為，並將撤銷情事告知丙，

惟乙、丙仍儘速辦妥移轉登記。請問：（25 分） 
乙、丙之買賣契約是否有效？ 
乙將畸零地移轉登記給丙的行為效力如何？ 
若丙取得畸零地所有權，甲對乙得主張何種請求權？若丙未取得畸零地所有權，丙對

乙得主張何種請求權？ 

二、甲為 A 屋所有人，向乙銀行借款五百萬元，以 A 屋設定普通抵押權作為擔保。其後，甲

出售 A 屋給丙，言明甲在辦理移轉登記前，應塗銷該抵押權登記。經查，甲取得買賣價

金後，立即辦理 A 屋移轉登記給丙，但未塗銷該屋的抵押權登記。試問：乙得向丙主張

何種權利？丙得向甲主張何種權利？（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30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公司之董事，利用職務之便，不法侵害第三人權益。請問：法人及董事如何負責？ 
法人與董事依照代表人侵權行為的規定，對第三人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法人與董事依照受僱人侵權行為的規定，對第三人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法人與董事依照代表人侵權行為的規定，對第三人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但法人能證明其選任董事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法人不負賠償責任 
法人與董事依照受僱人侵權行為的規定，對第三人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但法人能證明其選任董事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法人不負賠償責任 
2 下列關於法人意思機關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社團、財團都有意思機關，其意思機關就是總會 
社團才有意思機關，其意思機關就是總會；財團沒有意思機關 
財團才有意思機關，其意思機關就是總會；社團沒有意思機關 
社團或財團有無意思機關的設置，依照法人的章程決定之 

3 十五歲之甲與二十二歲之乙，互負債務，且都已經清償期屆至。甲為了簡化雙方的法律關係，主張抵銷。請問：甲所

為抵銷的意思表示，法律效力如何？ 
有效 無效 效力未定 有效，但是有瑕疵 

4 下列關於單純沉默之效力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完全無效 
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念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不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與默示意思表示有相同的效力 
效力未定 

5 當事人甲以十萬元報酬，委任律師乙辦理某上訴案件，乙律師忙中忘記提起上訴，致甲之第一審敗訴判決確定，此時，

乙律師應負何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重大過失責任 中間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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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是否有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有爭執之人，得提起訴訟請求法院以裁判確定有無通謀之事實。下列關於此種訴訟性質的
敘述，何者為正確？ 
此種訴訟是確認之訴，但必須知悉後二年內提起之，且最長不得逾十年 
此種訴訟是確認之訴，其提起訴訟的期間，法無明文規定 
此種訴訟是形成之訴，但必須知悉後二年內提起之，且最長不得逾十年 
此種訴訟是形成之訴，其提起訴訟的期間，法無明文規定 

7 債權人關於提存物之權利，應於提存後多久行使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一年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8 租賃物為房屋者，積欠租金之總額達多少個月之租額，出租人始得終止租約？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9 勞工甲於到職後，公司一直未依法為其投保勞工保險，致甲發生職業災害無法向勞保局請領職災保險給付，此時，甲
向該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最有利主張為何？ 
因該公司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權利 因該公司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致生損害於他人 可歸責於債務人致債務不履行 

10 無因管理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利息，此項利息，是指下列何種利息？ 
遲延利息 附加利息 墊費利息 約定利息 

11 民法上消滅時效之適用，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已登記不動產之占有物返還請求權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已登記不動產之占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動產及不動產之占有物上請求權均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動產及不動產之占有物上請求權均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12 下列何種情形，不當然發生取得時效中斷？ 
占有人自行中止占有  占有人變為不以所有之意思占有 
占有為他人侵奪者  占有物讓與他人，並完成交付 

13 甲將 A 畫出質於乙，乙竟將 A 畫售予不知情之丙，並完成交付。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所有權不消滅，但乙之質權消滅 甲之所有權消滅，但乙之質權不消滅 
甲、乙之所有權、質權均消滅 甲、乙之所有權、質權均不消滅 

14 動產質權之設定，不得以下列何種方式為之？ 
現實交付 簡易交付 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 

15 民法有關合意終止收養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為錯誤？ 
與未成年之養子女終止收養應聲請法院認可 養父母離婚者得單獨與養子女終止收養 
養父母一方死亡者，他方亦得終止收養 養父母均死亡者，養子女不得終止收養 

16 甲、乙共同繼承二房一廳的獨棟房屋一間，甲、乙各自使用一間房間，客廳則共同使用，尚未辦理繼承登記，就房屋
之房間而言，其係本於何種權利人身分為使用？ 
區分所有人 分別共有人 公同共有人 單獨所有人 

17 單身漢甲依法收養乙為養子後，下列有關收養之效力的敘述，何者為錯誤？ 
乙除另有規定外，為甲之婚生子女 乙與其本生父母之關係不受影響 
乙從甲之姓，亦得維持原來之姓 乙之未成年子女成為甲之孫子女 

18 民法有關子女之稱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子女以從父姓為原則 欲從母姓，需母無兄弟 登記後仍得約定變更 約定不成，由法院定之 

19 有關離婚之效力，下列敘述，何者為錯誤？ 
夫妻同居義務消滅  相互繼承地位消滅 
女子需等六個月始得再婚  因婚姻所生之姻親關係消滅 

20 下列何種結婚係無效？ 
未達法定結婚年齡之結婚  禁婚親間之結婚 
結婚之一方不能人道  未成年人結婚，未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 

21 下列何種權利，不以占有其權利標的物為必要？ 
地上權 典權 抵押權 動產質權 

22 下列何人不須設置監護人？ 
無父無母且未結婚之未成年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 
失蹤人 
未結婚之未成年人之父母離婚，且其父母均不適合行使親權者 

23 夫妻以共同收養為原則，單獨收養為例外，下列何種情形不得單獨收養？ 
夫妻之一方未長於被收養者十六歲以上而無法收養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為養子女 
夫妻之一方不能為意思表示而無法收養 
夫妻之一方生死不明已逾三年而無法收養 

24 下列何人不屬於依法律規定當然取得動產所有權之人？ 
埋藏物之發現人 遺失物之拾得人 無主物之先占人 動產之時效取得人 

25 被法院宣告監護之人，在監護宣告撤銷以前，是否有侵權行為能力？ 
以行為時有識別能力為限，有侵權行為能力 
雖然行為時有識別能力，仍然沒有侵權行為能力 
雖然行為時沒有識別能力，仍然有侵權行為能力 
不論行為時有無識別能力，一律沒有侵權行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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